林业局2017年部门预算汇总说明
我局为财政全额预算拨款的行政单位。下辖三个二级机构。全局现有在职职工116人（局机关71人，森林公园14人，两个国有林场31人）；离休1人；退休124人（局机关及苗圃60人，森林公园31人，国有林场33人）；公车7辆。主要职责是负责全市林业及其生态建设的监督管理；组织、协调、指导和监督全市造林绿化工作；承担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监督管理的责任；负责全市湿地保护和管理工作，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；负责编制全市林工产业的规划、项目申报及林产品产值数据的统计与报送；负责森林防火和森林病虫害防治及林木检疫工作；负责依法对木材、竹材、竹副产品、野生动植物的运输实施监督管理；负责全市全民义务植树的组织管理；指导各类商品林、生态公益林和风景林、苗木花卉和干鲜水果的发展和培育，保护好国家级、省级、地（市）级、市（县）级生态公益林；指导全市集体林和成片自留山的伐区设计，盗伐、滥伐、火灾案件的技术鉴定；指导征占用林地及大型林业经营企业的规划可行性论证；负责指导本局所属场、所、站工作和森林公园、湿地公园监督管理工作。褒忠山林场山地面积11452.5亩，东台山林场山地面积5040亩。本部门预算是汇总预算，现将我单位2017年部门汇总预算情况说明如下：
2017年公共财政拨款收入总计1745.54万元，本年支出总计1745.54万元。
2017年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1745.54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171.54 万元，系保障我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。包括用于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差旅费、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；项目支出 574万元，是我单位为完成造林、森林防火、湿地保护等工作而发生的支出。

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合计96.45万元，比上年预算减少9.47万元，降低8.94%，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现严格控制三公消费。分项为：公务接待费支出48.8万元，比上年预算减少6.8万元，降低12.23%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39万元，比上年预算减少3万元，降低7.14%；会议费支出8.65万元。
按上级政府部门和本级财政要求，按期报送了2016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、2016年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，做好了预算绩效运行监控及绩效运行信息采集工作，并提交了相应的材料。

   年末机关固定资产589.05万元，占资产总额的16.59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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